
國立清華大學水木演展廳費標準 （時段收費表） （附表四） 

 

 收費級別 場地使用基本費 

 (以時段計費) 

空調費   

(以時段計算) 

保證金  

(以次計費) 

一級收費 9000 2250 3000 

二級收費 6000 1200 3000 

三級收費 2000 500 免收 

四級收費 500 200 免收 

 

說明：  

一、收費級別說明：  

一級： 校外各民間企業及工商團體。  

二級： (1）財團法人等非營利慈善單位。  

 （2）政府機關團體。  

 （3）本校各系所或行政單位舉辦之活動（當次活動經費來源一萬元以上者）。  

三級：（1）本校社團舉辦之寒暑期收費營隊或有營利行為之活動（如售票）。  

  （2）本校各系所或行政單位舉辦之活動（當次活動經費來源一萬元以下者）。  

四級：（1）本校社團舉辦之非營利活動。  

      （2）國際學生。 

二、本場地借用時段分上午(8 時至 12 時)、下午(13 時 30 分至 17 時 30 分)、 晚上

(18 時至 22 時)等三個時段。  

三、「場地使用基本費」及「空調費」以時段計費；校外單位須另繳納保證金，校內借用則

免收保證金； 如自備冷氣卡使用者，則不另計空調費用。  

四、本校社團或國際學生舉辦之非營利活動，除「場地使用基本費」可由 paper money 中扣

除。其餘「空調費」及「保證金」需請場地承辦人開立繳費單至出納組繳款或申請校內

轉帳（場地管理單位不收現金）。  

五、「保證金」於歸還場地、鑰匙及所借用設備，並經場館人員確認使用設備、場地無損

壞情形且恢復原狀後向場地承辦人申請退還。  

 六、靜態展覽場地借用專案：  

（1）申請方式：線上報告申請。  

（2）申請資格：本組立案之學生社團。  

（3）借用方式：每一社團得申請借用一星期免收場地費用為原則。  

（4）合辦之展覽活動借用期間以二星期免收場地費用為上限。  

（5）超過本專案之場地費用，得以 paper money 支付，不足部分則請場地承辦人開

立繳費單至出納組繳款或申請校內轉帳（場地管理單位不收現金）。  

 


